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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在考察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变化及增值税抵扣制度的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增值税微观税负计算公式、投入产出表原理测算了第二产业各行

业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和实行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增值税理论税负，并

采用变动幅度、税负排序变动、税负差异系数等指标来定量分析抵扣制度变化对行业税负

的影响程度。测算结果表明，不同增值税抵扣制度，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影响程度

差异较大，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有利于缩小行业间税负差异，均衡行业间增值税

税负，从而促进行业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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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增值税的设计原理避免了传统销售税存在的多重征税的弊端，目前增值税已成为世界上开征

国家最多的税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１４０多个国家开征。但各个国家增值税制度在征税范围、抵

扣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增值税制度。一直以来国内财税界按外购固

定资产的抵扣方式将增值税分为生产型、收入型、消费型三种类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增值税改革

的推进，有研究人员（韩绍初，２００９、２０１０；郝昭成，２０１０）提出，按征收和抵扣范围的宽广将增值税划

分为不完整型、欧盟型和现代型三种类型，认为现代型增值税由于其最大限度把所有商品和劳务纳

入征税范围，抵扣范围几乎涵盖了全部已纳增值税范围而成为增值税的最佳模式，代表着世界增值

税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
自１９９４年我国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以来，增值税制度的改革主要反映在抵扣范围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由“生产型”向“准消费型”的改革，即允许部分外购

固定资产所含税额进行抵扣；二是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为解决油气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交叉问题，开始

使用生产性劳务的概念，并允许生产性劳务进行抵扣，在油气企业范围内将抵扣范围由外购固定资

产扩展到生产性劳务。
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所承担增值税税负，从而最终影响到

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及产业结构调整。从税收原理上看，增值税是间接税，可以转嫁到下一流转环

节，其实际负担人是最终消费者，增值税税负高低对企业并无影响，但理论上的税负传导模式在现

实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实现。一是纳税人虽然在填开专用发票时分别列明不含税价格和增值税税额

两项数字，在对外标价时也采用这种办法，但实际执行时，这种为西方各国普遍采用的方式却并未

被国人所接受，交易价格一般都会包含增值税税金，因此税负高低会影响交易价格。二是在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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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内我国对一些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价格仍将存在严格的行政干预，增值税不能成为完全意义

上的“转嫁税”，它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三是存在企业在外购商品及劳务

过程中，在垫付税款时发生资金占用和成本支出。因此，抵扣范围制度对行业间增值税税负的变动

影响是企业和政府所非常关注的问题。
本文主要实证研究不同抵扣制度对各行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是表现在行业自身

税负水平的绝对变化，可以用变动额及变动幅度来加以考量，其反映的是行业自身税负水平的波动

性；二是行业间税负水平的相对变化，可以用全行业税负水平排序变化来加以考量，其反映的是行

业间税负水平的差异。考虑到数据取得及计算的可行性，本文增值税税负使用实际税负和理论税

负两种口径，假定增值税征收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两种口径的比较不影响揭示税负变动的趋势特

征。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二部分，分析１９９４年以来两次“扩围”改革对各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影

响，旨在揭示“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及行业间税负差异带来的实际影响；第三部分，运用２００７年投

入产出数据，根据增值税原理，估算了全行业实行现代型增值税的增值税理论税负水平，结合第二

部分内容，采用税负排序变动来揭示可能带来的行业间税负影响；最后是文章总结及研究展望。

二、两次抵扣“扩围”改革对行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分析

以下依据两次抵扣“扩围”改革的内容，测算各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变化情况。
（一）两次抵扣“扩围”改革的主要内容

１．允许外购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行抵扣

从增值税的基本制度———《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的内容变化来

看，增值税抵扣制度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这一时期只允许对购进

的原材料、零部件已缴纳的税额作为进项税额抵扣，而对外购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固定资产已纳的

货物与劳务税不予抵扣，属于“生产型增值税”；第二阶段是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允许增值税纳税人在计

算销项税额时扣除外购的机器设备已纳得增值税，但仍不允许扣除房屋等不动产已纳的税金，也未

将部分制造业和广大服务业纳入征收范围，属于一种不完整的“消费型”增值税。
２．在油气行业范围内允许生产性劳务进行抵扣

针对油气企业增值税税负偏高，影响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的企业（以下简称油气田企业）发展

的问题，从１９９４年 开 始，财 政 部 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先 后 下 发 了 财 税 字［１９９４］第０７３号①、国 税 发

［１９９５］１３２号②和国税发［１９９９］２４０号③三个规范性文件。其中，财税字［１９９４］０７３号通知首次提

出生产性劳务的概念，将地质勘探、钻井、井下作业、集输、供水、供电及油建等１５类劳务认定为油

气生产的组成部分，并允许企业作为进项抵扣。上述三个文件对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规定突破了《增
值税暂行条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只允许对购进的原材料、零部件已缴纳的税额作

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基本规定。２０００年，为支持石油企业改制重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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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税字［１９９４］０７３号：《关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计算缴纳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５］１３２号：《关于油气田所属单位

为本油气田提供劳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文件中规定，油气田企业内部非独立核算单位向油气田提供油气生产劳务不征收

营业税，向外单位或油气田下属独立核算单位提供油气生产劳务按规定征收营业税。

国税发［１９９５］１３２号：《关于油气田所属单位为本油气田提供劳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文件 中 规 定，油 气 田 企 业 内

部非独立核算单位向油气田提供油气生产劳务不征收营业税，向外单位或油气田下属独立核算 单 位 提 供 油 气 生 产 劳 务 按 规 定 征

收营业税。财税字［１９９４］０７３号：《关于油气田企业增值税计算缴纳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１９９９］２４０号：《关于油气田勘探开

发劳务征收营业税的补充通知》。文件首次以正列举方式明确１５类劳务的具体范围。财税字［２０００］３２号：《油气田企业增值税暂

行管理办法》。

国税发［１９９９］２４０号：《关于油气田勘探开发劳务征收营业税的补充通知》。文件首次以正列举 方 式 明 确１５类 劳 务 的 具

体范围。



税务总局出台财税字［２０００］３２号文件，①该办法与当时增值税暂行条例相比，有两项重要突破：一

是扩大了油气田企业增值税征收范围。该办法将油气田企业为生产原油、天然气，从地质普查、勘

探开发到原油天然气销售的一系列生产过程所发生的应征营业税的１５类劳务定义为生产性劳务，
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二是扩大了油气田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该办法采用正列举方式，以目录

形式列示了６大类１００项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目录之外用于油气生产的购进货物，不
论财务上是否作为固定资产管理，进项税额准予抵扣。此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财税［２００９］８号

文件，②对上述制度进行了补充更新。从上述制度变化来看，油气企业增值税由于其行业特殊性，
是我国最早进入“准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行业，也是目前唯一允许对部分外购劳务（生产性劳务）
进行抵扣的行业。

（二）两次抵扣“扩围”改革对行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比较分析

１．允许外购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行抵扣对各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影响

考虑到我国从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７月开始分别在东北地区、中部六省２６个老

工业基地城市、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的八大行业实行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改革，直到２００９年才在全国、全行业内实行允许外购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

进行抵扣的增值税制度，以下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两年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变动来反映这次改革对第

二产业中３９个行业税负的影响。③ 其中，按照微观税负指标的分析方法，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
应交增值税／行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４和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

计算结果表 明：总 体 来 看，与２００３年 相 比，２００９年 第 二 产 业 增 值 实 际 税 负 由４．４７％下 降 至

３．２２％，下降幅度为２７．８％，反映出２００９年“扩围”改革对行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较为明显；分行

业来看，在第二产业征收增值税的３９个行业中，２００３年增值实际税负与２００９年相比，从变动绝对

值来看，变化最大的前１０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他采矿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 制、造 纸 及 纸 制 品 业，变 化 最 高 的 电 力、热 力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行 业 税 负 由

２００３年的１１．５％下降到４．３％，下降了７．２４％，下降幅度为６２．７％（见表１）。

　　表１ 允许外购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抵扣对各行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影响 （前１０个行业） 单位：％

行　业 ２００３年税负 ２００９年税负 税负变化绝对值 税负变化相对值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５　 ４．３ －７．２４ －６２．７
其他采矿业 ７．５　 ２．２ －５．３５ －７１．２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５．０　 ２．９ －２．１５ －４２．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４．３　 ２．８ －１．５２ －３５．５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８．８　 ７．６ －１．２３ －１４．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９　 １．８ －１．０４ －３６．５

医药制造业 ５．８　 ４．８ －１．０３ －１７．６
饮料制造业 ５．７　 ４．７ －１．０１ －１７．７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４．５　 ３．５ －０．９５ －２１．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３．９　 ３．０ －０．９２ －２３．２

　　资料来源：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国统计年鉴》及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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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税字［２０００］３２号：《油气田企业增值税暂行管理办法》。

财税［２００９］８号：《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管理办法》。

这里暂不考虑征管因素和物价变动对各行业税负变动影响。



　　计算结果还表明，２００９年３９个行业中１６个行业的税负较２００３年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

高。从理论上看，虽然行业税负变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增值税制度变化带来的，其中还包括价格变动

因素和征管因素，但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这些行业税负变动的异常反映出这次“扩围”改革对这些

行业的影响较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小，或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反映的敏感度较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这些行业技术设备的投入相对较低，劳动投入相对较高，允许技术设备所含税款的抵扣制度对这些

行业税负的影响相对较低。
上述计算结果显示这次“扩围”改革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可以计算用税收变动变

异系数（标准差系数）来反映这次“扩围”改革是否有利于缩小行业间增值税税负差异。计算结果表

明，第二产业中３９个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差异系数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０２减少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８７，反映出

这次“扩围”改革有利于促进均衡行业间的增值税税负水平。
２．允许生产性劳务进行抵扣对油气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影响

这项始于１９９４年的允许油气田企业的生产性劳务进行抵扣制度，是我国最早实施的增值税

“扩围”改革，由于这项政策只限于油气田企业，以下以抽样调查方法，取国内大型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９家油气分公司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来考察这一“扩围”改革对油气企业增值

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程度。
由于生产性劳 务 可 以 进 行 进 项 税 抵 扣，某 油 田 分 公 司７年 进 项 税 额 中 生 产 性 劳 务 平 均 占

１５．７５４％，生产性劳务允许抵扣之后，生 产 性 劳 务 平 均 增 值 税 税 负 从８．８４５％降 至７．３３３％，下 降

１．５１２％，税负平均下降幅度达２２．６１％（详见表２）。
　　表２ 允许生产性劳务抵扣制度下某国内大型油田企业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增值税税负变化 单位：％

年　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生产性劳务占总进项税额的比例 １３．４　 １４．６９　 １６．３２　 １５．５　 １２．０６　 １９．５２　 １８．９０

允许生产性劳务抵扣的增值税税负 ７．４１　 ７．９９　 ８．７２　 ９．１８　 ４．４０　 ８．２３　 ５．４１
不允许生产性劳务抵扣的增值税税负 ８．６８　 ９．３１　 １０．０７　 １０．３９　 ５．９２　 ９．９４　 ７．６０

增值税负变动 －１．２７ －１．３２ －１．３５ －１．２２ －１．５２ －１．７１ －２．１９

三、实行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对行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分析

按照国际经验，所谓现代型增值税就是对商品和服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

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下采用我国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第二产业内各行业（部门）实行现

代型增值税后增值税的理论税负进行测算，然后用税负排序指标来考察各行业增值税税负在制度

前后的变化。
（一）现代型增值税各行业理论增值税税负的计算方法

由于增值税制度在实践中的多样性，再加上增值税的应交税额和税基都不易确定，计算行业的

增值税理论税负较为困难。但在允许抵扣全部外购商品和劳务的现代型增值税制度下，运用投入

产出分析方法测算其理论税负就成为可能。在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表中，第一象限数据是中间

消耗，是指本部门消耗其它部门的价值数量，按增值税原理，可以理解为本部门的发生真实进项数

额。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电力的中间消耗为例，其对电力行业的中间消耗含义是：在一年内，
全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全部电力（一般以价值量计算）。因此增值税的理

论进项税额可由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消耗值乘以对应的进项税率换算而来。按照这一思路，我们

可以构建增值税理论税负的计算公式。
设ｒｊ：第ｊ行业增值税税负

ｘｉｊ ：第ｊ行业在生产中消耗掉第ｉ部门的产品量（中间消耗），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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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ｊ：第ｊ行业总产出，等价于总产值，价值量

Ｘｊ ＝∑
ｎ

ｉ＝１
ｘｉｊ

μｊ：第ｊ行业进项税率

μ＊ｊ ：第ｊ行业销项税率

ａｉｊ ：直接消耗系数，其含义是：生产１个单位第ｊ行业产品，在生产中消耗掉第ｉ部门的产品量

ａｉｊ ＝
ｘｉｊ
Ｘｊ

ｍｊ：第ｊ行业增值税销项税额

ｍｊ＝μ＊ｊ Ｘｊ
理论上，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由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消耗乘以相应税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是：
设ｗｉｊ ：第ｊ行业增值税进项第ｉ个产品税额

ｗｉｊ ＝μｊｘｉｊ
ｗｊ：第ｊ行业增值税进项税额

ｗｊ ＝∑
ｎ

ｉ＝１
ｗｉｊ ＝∑

ｎ

ｉ＝１
μｊｘｉｊ

其中，ｘｉｊ 为第ｊ行业在生产中消耗掉第ｉ部门的产品量，表示第ｊ行业消耗第ｉ行业产品进项

税应纳税额。∑
ｎ

ｉ＝１
μｊｘｉｊ 表示第ｊ行业消耗各行业产品进项税全部应纳税额。

我们采用增值税税负的一般定义：

增值税税负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销售额

则第ｊ行业增值税税负为：

ｒｊ＝
ｍｊ－ｗｊ
Ｘｊ

＝
μ＊ｊ Ｘｊ－∑

ｎ

ｉ＝１μｉｘｉｊ
Ｘｊ

＝μ＊ｊ －∑
ｎ

ｉ＝１μｉ
ｘｉｊ
Ｘｊ
＝μ＊ｊ －∑

ｎ

ｉ＝１μｉａｉｊ

由此，利用投入产出表和假定各行业增值税税率，我们可以计算各行业增值税理论税负。
（二）数据来源

利用国家最近一次发布的２００７年１３５个行业（部门）投入产出表，以直接消耗结构模拟进项结

构，由于行业间技术联系相对稳定，我们假设２００７年行业（部门）间技术结构相比近年来保持稳定，
用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可以测算在现代型增值税制度下各行业增值税理论税负。需要说明

的是：（１）我们不考虑行业（部门）产品进出口因素的影响，是由于这里计算的是本国产品（部门）的

理论增值税税负，增值税的出口退税政策，只会影响到产品（部门）的实际增值税税负，而不会影响

其理论税负。（２）假定各行业（部门）税率按现行增值税率保持不变，其税率有１７％、１３％、１７％为

基本税率，１３％的低税率主要适用于自来水及热力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制造等。（３）按照我国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编制办法，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生产者价格为基础，工业行业的数据中包含增值税，所

以，计算过程中应按法定税率扣除相关数据所含增值税。
（三）计算结果及分析

采用上述计算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税负的方法，我们计算出第二产业中９０个行业的增值税理论

税负，①９０个行业的平均税负为４．７２％，行业间税负差异系系数为１．６７，软件行业的税负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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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７％，是全行业平均税负的２．３２倍，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税负最低，为０．６５，仅为平均税负的

０．１１８倍，反映出行业间税负相差较大，以下列出理论税负排名前１０位和后１０位的行业及税负情

况（见表３、表４）。

表３ 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的理论税负及

税负排名前十位行业 单位　％

部　门 增值税理论税负

软件业 １０．９７
烟草制品业 １０．０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９．６８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８．３１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７．３７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７．１５
酒精及酒的制造业 ７．０３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 ６．９０
废品废料 ６．６９

医药制造业 ６．６２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及计算结果。

表４ 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的理论税负估算及

税负排名后十位行业 单位：％

部　门 增值税理论税负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５６
肥料制造业 ０．９３
农药制造业 ０．９６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２．５５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２．７４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

器材制造业
２．８５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２．８９
通信设备制造业 ３．１９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３．２１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３．３１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及计算结果。

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无法以数量变动及幅度变动来反映实施现代型增值税后对行业税

负的影响程度，但在假定征收水平在各行业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可以用各行业税负排序变动来反映

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对行业税负的影响程度。以下比较第二产业中烟草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２４个行业２００９年增值税实际税负排序与实施现代型增值税后理论税

负排序变动情况。如果排序变动数大于０，反映抵扣制度变化缩小了该行业在全行业税负相对差

距，有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对该行业发展是积极影响；如果排序变动数小于０，反映抵扣制度变化

加大了该行业在全行业税负相对差距，不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对该行业发展是消极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从行业税负变化程度来看，实施现代型增值税制度，对石油加工、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的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

对家具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而烟

草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行业排序变动为０，反映对这些行业相对影响较小（详细

结果见表５）。

用变动数的绝对数来反映改革对行业税负的敏感度，可以看出，对抵扣制度变化敏感较大的依

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家具制造业等行业

（详细结果见表５）。

上述计算结果显示实施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如上用税收变动变

异系数（标准差系数）来反映这次“扩围”改革是否有利于缩小行业间增值税税负差异。计算结果表

明，第二产业中３９个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差异系数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８７减少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７，表明实

施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改革有利于均衡第二产业部门间的增值税税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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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现代型增值税抵扣制度下第二产业２４个行业（部门）增值税负及税负排序变动情况

行　业 现行增值税实际税负排序 现代型增值税理论税负排序 税负排序变动

烟草制品业 １　 １　 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２　 ３　 １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３　 ２ －１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４　 ６　 ２

医药制造业 ５　 ５　 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　 ８　 ２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９　 ２
食品制造业 ８　 １０　 ２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９　 ９　 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０　 ２３　 １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１　 ４ －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２　 １２　 ０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１３　 １３　 ０
橡胶制品业 １４　 １６　 ２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　 ２４　 ９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６　 １４ －２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７　 １８　 １
金属制品业 １８　 ２１　 ３

纺织业 １９　 １９　 ０
塑料制品业 ２０　 １７ －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１　 １５ －６
家具制造业 ２２　 １１ －１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２３　 ２０ －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４　 ２２ －２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及计算结果。

四、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考察了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增值税抵扣制度的变化，并以第二产业各部门（行业）增值税实际

税负和理论税负变化及税负排序来比较分析不同增值税抵扣制度对行业税负的影响，根据本文的

制度分析及测算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１）我国实行允许外购的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行抵扣制度，整体对降低第二产业中各行业增

值税税负的作用较为明显。分行业来看，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行业间影响差距较大，但这次

改革有利于均衡行业间增值税负，从而有利于行业公平竞争。
（２）即使是现代型增值税制度下，行业间的增值税税负的差距依然是存在的，对各行业的影响

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会影响到各行业的发展，不利于行业间公平竞争，尤其是不利于外购成本比较

小的一些行业，如软件行业的发展。但计算结果表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有利于缩小行业

间税负差异，均衡行业间增值税税负，从而有利于行业间的公平竞争。
（３）目前我国还不允许对外劳务的增值税抵扣，油田企业唯一例外，从油田企业的数据反映出

外购劳务中所占抵扣比例并不太高，允许抵扣外购劳务中所含增值税对行业税负影响不大。

增值税是目前世界上广泛开征的税种之一，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引入增值税制度以来，增值

税制度不断完善。鉴于实行现代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趋势，在推进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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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增值税中性特征的同时，应考虑增值税制度对不同行业形成的实际税负影响及由此带来的经

济扭曲，因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这一不利影响，应是未来增值税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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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中国服务贸易研究报告Ｎｏ．１》———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研究
李江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 究 所 服 务 贸 易 与 ＷＴＯ研 究 室 主 任 于 立 新 研 究 员 主 编，经 济

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出版的《中国服务贸易研究报告Ｎｏ．１》，汇集了国内众多知名学者有关服务贸

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将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政策措施作为战略研究着眼点，

在产业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服务贸易竞争力理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相互促进发展理论、服务

业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理论等问题颇具独特性和开创新研究。同 时，该 书 从 分 部 门 视 角 针 对 我 国 服 务

贸易的金融、旅游、电信、航运、劳务输出、软件信息及服务外包等几个重要行业领域的发展现状、面临的

“瓶颈”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 战 略 路 径。这 对 国 内 学 术 界 的 服 务 贸 易

理论研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希望今后该研究团队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领域针对 文 化 贸 易、服 务 贸 易 便 利 化、提 高 竞 争 力、企 业

案例及地方发展模式以及扶优扶强政策措施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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